盛京银行信用卡灵活分期业务细则（暂行）
　　

如盛京银行信用卡主卡持卡人（以下简称“持卡人”）申请盛京银行（以下简称“本行”）信用卡灵活分期业务，即表示其已阅读并同意遵守本业务细则。

第一条 声明事项

1、灵活分期是本行为符合条件的信用卡持卡人（公务卡不支持此业务）提供的，对其当期未出账信用卡消费交易金额分期偿还的业务。

2、本业务仅限本行信用卡主卡持卡人申请，附属卡持卡人无法申请。  

3、持卡人可致电本行信用卡客服热线800-890-7789/024-24182333申请灵活分期业务，一旦申请则视同于持卡人接受该业务的所有条款及费用标准。

第二条 申请

1、持卡人只可对未出账的正常消费交易做灵活分期申请，已出账的交易不可申请（50，000元以上的分期申请，持卡人须提前于账单日3个工作日申请，否则不予受理）。
2、当前账户状态正常、持卡人最近三个月账单均已按时全额还款，无逾期及不良记录，方可申请灵活分期业务。

3、持卡人申请灵活分期的单笔金额最低为人民币1,000元，累计金额不得超过信用额度的90%，高于50，000元的分期申请，须经银行卡中心审批（审批时限为3个工作日）。
4、不能申请灵活分期的交易有：预借现金交易、转账交易、各项费用（如年费、利息、滞纳金及其他信用卡收费）；已出账单的交易以及本行银行卡中心规定的其他交易。

5、持卡人申请灵活分期一经审核通过，不能撤销（但符合本细则第三条第9款条件的除外），不可以对各期还款金额再次申请分期，不能对分期期数进行更改。

6、本行银行卡中心有权依据内部业务规定及商业判断独立决定是否同意灵活分期申请事项。受理申请后，50，000元以下的分期申请可立即处理完毕，50，000元以上的申请须经审批，若申请获得批准则在3个工作日后电话通知持卡人；若申请未获批准恕不再另行通知。

7、持卡人须在最近一次灵活分期业务结清的90天后，方可再次申请办理灵活分期业务。

第三条 使用、收费及还款

1、持卡人可申请灵活分期的期数为3期、6期及12期，对应的手续费率分别为1.8%、3.9%、7.2%。

2、灵活分期手续费=分期本金总额×对应期数的手续费率。手续费于灵活分期业务申请成功后一次性计入持卡人信用卡账户，灵活分期手续费（在申请分期后第一期账单中体现）一经收取，任何情况下均不予退还。

3、灵活分期的每期应还本金=分期本金总额÷分期期数，每期应还本金（精确到分）逐月计入持卡人信用卡账户，余数计入最后一期。

4、申请灵活分期的交易只能按笔全额转分期，持卡人不可拆分交易金额任意选择转分期金额。

5、持卡人在申请灵活分期成功后，只需在账单到期还款日前偿还当期账单应还金额。如申请成功后持卡人未按时全部偿还当期账单应还金额，将视为未全额还款，则当期账单不享受消费交易的免息还款期待遇。

6、已成功办理灵活分期业务的持卡人，若按期偿还信用卡当期应还账款后仍有多余款项（溢缴款），该款项不会提前清偿下期灵活分期应还本金。

7、申请分期的消费交易按商户类型正常参与积分计划，但灵活分期业务的每期应还本金和分期手续费均不计算积分。

8、若持卡人的信用卡被停卡、持卡人信用额度被降低、债务不履行或持卡人主动要求停卡时，无须经盛京银行特别告知，持卡人的分期付款债务应于发生上述事项之时视为全部到期，持卡人应当一次性偿还全部本金、分期手续费及相应利息、滞纳金。

9、若持卡人要对已成功办理的灵活分期业务交易提前清偿未偿还的分期款项，须致电本行信用卡客服热线进行申请，申请通过后须一次性还清未偿还的分期款项，但已收取的分期手续费不予退还。

10、持卡人对灵活分期消费进行退货处理时，已办理成功的灵活分期业务不受影响，可继续正常使用（继续按照分期金额还款直至还清）；也可如第三条第9款规定申请提前清偿未偿还的分期款项，但分期手续费均不予退回。

第四条 违约责任

本行银行卡中心因其认定的正当理由（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确定持卡人的账户不再适合进行灵活分期业务时，持卡人的未付剩余分期金额及其他相应费用全部视为到期，本行银行卡中心有权在无需通知持卡人的情况下，要求持卡人一次性偿还剩余分期金额及其他相应费用，已收取的分期手续费不予退还。

1、持卡人在分期还款期间有任何舞弊、欺诈或非真实交易的情形；

2、信用卡由于被取消、管制、终止、已经过期并不被续卡等原因变为不正常状态；

3、持卡人缴款延滞；

4、持卡人已经破产或身故；

5、持卡人违反了本行信用卡的领用合约、信用卡章程、本细则中的任何规定或本行银行卡中心的相关规定等。

第五条 其他

1、持卡人提出业务申请即代表声明已详尽阅读并完全知晓和承诺遵守本细则。

2、本业务细则未尽事项依据《盛京银行信用卡章程》、《盛京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盛京银行业务规定及金融惯例有关规定处理。

3、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本行银行卡中心拥有对本业务细则的解释权以及变更、终止本业务的权利。
